
 

 

 

 

 

转发交通运输部关于部分工地试验室 

存在严重造假行为情况通报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近期，交通运输部督查组在对吉林省公路工程质量安全综合

督查中发现，吉林省天达公路工程试验检测有限公司（综合乙级）

等 7家试验检测机构授权的工地试验室，仪器设备、试验环境及

场地布局等基本条件不符合有关技术规定，部分试验检测资料数

据、报告造假。对上述 7家试验检测机构存在的严重造假行为，

交通运输部专门印发通报，予以严肃处理，并要求加强对试验检

测工作的监管，严厉打击失信行为，整顿试验检测人员，严格管

理检测工作，严格要求检测人员，严格执行质量管理体系，确保

试验检测科学、公正。 

鉴于中提出的问题在集团公司所属各项目工地试验室不同

程度都存在，为提升工作质量、消除质量隐患，现将《交通运输

部关于吉林省部分工地试验室存在严重造假行为的情况通报》

（交安监发〔2014〕185 号）予以转发，请各单位、各项目经理

部认真组织学习。在日常的试验检测活动中加强自查自纠工作，



 

 

引以为戒，严禁类似情况在集团公司试验检测中心授权的工地试

验室发生。特别是试验检测报告、原始记录、仪器设备（编号具

有唯一性）使用运转记录要有溯源性，不能有断链情况出现。  

 

附：交安监发〔2014〕185 号 

 

    2014 年 9 月 23 日 

 


